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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关于对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 

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4〕第 35 号 

 

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4 年 2 月 22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收到〈立案告知

书〉的公告》，显示你公司前期与国网四川综合能源服务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川综能”）签订了七份《物资采购合同》，

合计金额 363,890,800 元，川综能仅支付部分款项。你公司

在催收回款过程中发现涉嫌违法犯罪行为，并于 2024 年 1

月 19 日向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报案。

2024 年 2 月 20 日，你公司收到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局送

达的《立案告知书》，主要内容为：成都市公安局青羊区分

局认为公司报称的“240119 合同诈骗”一案符合立案标准，

现立为“240119合同诈骗案”。你公司对特定项目之应收账

款全额计提坏账，减少利润约 32,490.25万元。我部对此表

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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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详细说明截至回函日你公司被诈骗的具体情况，包括

但不限于业务种类、涉及产品、被诈骗手段、涉嫌违法犯罪

行为具体内容、你公司发现时间、涉及资金金额、资金最终

流向、案件进展、对你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及会计科目

的影响等。 

2. 结合本次合同诈骗事件情况，进一步自查合同签订及

资金支付审批过程中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，公司内部控

制是否存在严重缺陷，公司签订的其他合同是否存在应披露

的风险事项，对公司可能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3. 请年审会计师说明就公司被诈骗事项已执行的审计

程序和已获取的审计证据，对相关收入、应收账款、预付账

款等科目账面金额真实性的核实情况，采取的核查手段、取

得的证明材料、发现的问题以及结论，是否存在审计受限情

形，是否发现公司存在财务造假、利润调节或关联方资金占

用等情形。你公司认为应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4 年 3 月 1

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四川证

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我部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必须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和

本所《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全体成员必须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，

并就其保证承担个别和连带的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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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函告。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2024 年 2 月 23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